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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日令節假比較試論 

 

嚴 茹蕙 

 
 「節」的本意是將一長段事物分成若干段，被分開

的段落稱為「一節」，分段的點則為「節點」；順序流

逝的時間，若視之為漫長的一直線，則「節」在時間

中代表時令的區分、指定的時間，如「節日」，或是計

算時間分段的單位，如「一節課」。拙文所要探討的「節

日」，即是在唐、日令中指定的特定一天，用以區分日

常的時間段落，亦即法律指定的特殊時間。 
 前輩學者對於節日研究成果甚夥，但目前尚未見以

整段時間來探討古代官員乃至平民的生活作息。個人

淺見，以為唯有在整段的時間中檢視節日，節日的文

化意義與價值才能從平淡的日常中突顯出來，而會被

訂為「節」的日子，往往也暗示曆法背後的思想體系、

意識型態之運作。拙文試圖透過《天聖令》中的規定，

配合傳世文獻資料，先探討令文中節假規定的差異與

變化，再將之融入日曆表，希望在日曆表中呈現政府

以禮法規定的節日，以及見諸法條的歲時節俗，成為

一份基本的官方節日休假表。在唐日令中另有規範官

員本人可提出申請的請假，以及官方加給的程假，拙

文於此從略，僅討論節假部分。 
 《天聖令》於 2006 年重見天日，在《假寧令》中，

可以看到唐代與宋初的官員休假和請假的規範。《天聖

令》中因為留存了唐令，而能確實的證明唐令為日本

令的母法，並彌補過去無法求證的空白。《假寧令》使

官員請假有法可依，代表法制的健全。《假寧令》的立

法技術上，先規定與官員切身相關的節假、例假，宋

代的節假還區分京城裡外的地域空間，然後才是可以

申請的事假。事假無論是嘉禮或凶禮，在給假天數上

又區分本人與親等，再規範京官、外官、使者，甚有

邏輯。此性質由宋代的法律繼承，也傳到了日本，內

化為日本令的一部分。 
 假寧制的成立，可追溯到秦漢時代。李斐《漢書》（注）

曰：『告，請也，言請休謁也。寧，安也。吉曰告，凶

曰寧。又曰休沐。漢律：吏五日得一下沐，言休息以

洗休也。』」。「告（假）」是官吏因故請假，「寧」則是

喪假的專稱，如《漢書‧哀帝紀》記載：「博士弟子父

母死，予寧三年。」師古（注）曰：「寧謂處家持喪服。」

中日對「假寧」二字的看法，最主要之差別，在於對

「寧」字的解釋。古文裡的「寧」字，除了「安（適）」

之意以外，還指凶事（如「安息」，即為「死去」之隱

喻）、喪假。因喪服制反應了中國社會制度的複雜細

密，又涉及了宗法血緣與政治等級兩大範疇，同時尊

親屬的喪事往往也是必須返家處理的大事，故唐《假

寧令》中，有很大部分是對喪假之規範，也證明了唐

令禮法結合的性質。《令義解》、《令集解》中所錄諸日

本明法家對「寧」字的見解，恐過於側重「回家團聚、

舒適休息」的含義，而有未明白解出母法（唐令）背

後重視喪葬及喪服禮制、死生大事的精神之感。至於

《跡云》將「假」擴大解釋為「謂喪假之類」，個人淺

見以為此解恐是望令文生意，略感牽強。 
 律令制下的官員，除了固定的節假、旬假，還享有

《假寧令》中規範的各種休假和可以申請的事假，以

做為官員福利的一環。唐代官員的休假可分兩種，一

種是定期休假，其中包含旬假、法定節假、田假、授

衣假，另一種是官員可因各種私人因素提出申請的事

假，事假又可細分為祭拜假、定省假、冠假、裝束假

（前述四種假期至宋皆取消）、婚假、陪病假、喪假。

到了北宋初年做了更進一步區分，「假」是在京官員免

朝參，「休務」是指各級官署停止辦公。比較唐宋令的

節日條，可看出其共通處為依據習俗訂定節日，使傳

統文化呈現在時間中，並視節日的重要性規範節假長

短。 
 經由唐宋《假寧令》令文比較，首先可以看見，唐

代節假天數長，宋減少了部分節假的日數，新增許多

官方創造的節日，從節日與給假天數中亦可看出政府

及社會重視的事項。宋令雖然保留唐令的形式，但內

容隨著時代、習俗、社會風氣有所增減。宋初的《天

聖令‧假寧令》進一步視節日重要性對可以休假的地區

加以規範，雖是明令於法條中的節假，但未必全國官

員皆休假一天。另外，宋初雖承唐制，但大環境已變，

即使《天聖令‧假寧令》中的法令大部分承襲了唐代的

規定，也有因不符合宋代狀況，無法採用，而明載「右

令不行」，廢棄特定假期之處。以田假為例，唐人之官

員往往在鄉間有田莊，須歸鄉打理，而宋之官員多定

居於都市，即使擁有田地也可交由專人打理，無須親

自耕作，如給予田假只是妨礙公務正常運作，故官員

的田假被取消。而唐十五天的授衣假，至宋代成為僅

給一天，如同點綴性質的「九月朔授衣」，併入宋 3 條

「並給休假一日」的範圍。僅此一例，即可看出由唐

至宋，原本唐代官員享有的許多「假」，到了宋初已明

顯的減少甚至消失。如果將所有不再給假的六條唐令

一起對照，更為明顯。宋代因皇權的提高、現實的需

要，以及政府看重的事項有所改變，對官員個人活動

自由掌控的程度，也反映在法律規範官員本身所能享

有的假期之中。如果將《慶元條法事類》中慶元《假

寧令》、《假寧格》的節日相關條文與《天聖令‧假寧令》

節日規範相較，亦能看出此趨勢。 
 從節日本身的性質對社會的影響來看，原始社會中

的節日，多和民俗、節氣有關，節日的儀式或祭祀，

使得時間的流逝轉化為具體可見的活動。到了中古的

唐宋之際，令文中增加許多宗教相關及宣揚皇威的政

治性質節日，節日在唐是官民同慶的日子，民間居作

於節日也多休止。因為官民同慶，故一般傳統民俗節

日的娛人世俗成份也大大加強，而因為有了娛人的性

質，故與節日相關的活動與商品也開始在各種記錄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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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文中出現。但是清明節是追思先人之日，故節日不

必然是慶祝的日子。 
 再者是節日名稱、性質在法條和時間中的變化。唐

代節日尚未完全名詞化，故令文大多以日期來表現，

到了宋代，則多以節日名稱入令。歲時節氣名稱早在

東漢後即已定型，故無改變。扣除節氣之後所剩節假，

為民俗節日、宗教節日、神明與皇帝誕節。至宋代，

有的節日隨時間消失，但新增許多政治性質的節日和

誕節。因為帝后誕節的重要性有別，故節日給假亦出

現地區性及空間性，例如「長寧節唯京師給假」。 
 日本由於唐化之故，與中國使用同一套曆法，使得

不同的國度間有了一致的計算時間流動方式，但是日

本亦有自身之傳統與習俗，在吸收唐代制度的同時，

也適度修改了內容以求符合現況。日本令中「節日」

的定義為：「節日者，初注會集等日是也」，可見日本

令中的「節日」和中國官定節日給假的性質不同，不

但不是在家休息的時間，反而是出勤集會的日子，故

日本《養老令》「諸節日」條放在《雜令》第四十條，

不置於《養老‧假寧令》中。 
 將唐日令《假寧令》第一條並列看時，可以發現，

日本令正如池田溫所言，「對照唐日兩令，可窺知歷歷

襲用之跡，日本立法者亦有部分省約或改訂之情況。」

透過唐日比較，尚可以看出數點： 
 1. 《養老令》從唐令中選擇了幾個中國傳統民俗節

日，做為日本的節日，但節日不給假，反成為有大量

官方活動，必須要出勤參與的日子，與唐人節日給假

休務的情形正相反。 
 2. 「諸節日」條中，除大嘗日外，諸節均是中國古

老的傳統節日，而又以奇數月之重數節日為多。日本

令中承襲的中國節日皆是自古即有的古老節日，不在

令文中的節日，為何不採納，值得玩味。節慶活動的

中日差異，也是值得比較之處。 
 3. 在給假部分中另有二處微小差別，唐令為「諸內

外官，五月給田假，九月給授衣假，分為兩番，各十

五日。」在日令中則變形為「五月八月給田假，分為兩

番，各十五日。……外官不在此限。」授衣在唐令中為

同時給予官員與國子學生的例假，日本給官學生授衣

假，但名目上不給官員，實質上變成八月有第二次田

假，個人頗好奇日本令制定此處時的考量，為何日本

官學生在名目上可比照唐官員、官學生有授衣假，而

日本官員卻是給兩次田假？日本的第二次田假固可看

出脫胎於唐授衣假的淵源，可能為適合日本風土實情，

故將第二次田假調至八月。學生只得田假一次，是否

意味學生不必太過在乎務農，專心課業即可，但官員

一年歸鄉兩次打理農田則無妨於公務？頗懷疑此給假

名稱的問題，是否因《養老令》編纂過程中間中斷四

十年，而未留意到令文內部細節的統一，或是另有原

委，不得而知。 
 4. 另與唐日《假寧令》後半的事假規範相較，可發

現田假、授衣假不給程也不除程，若官員欲返家務農

或取冬衣，其家鄉不能離官署公廨太遠。京官（內官）

之家如在京中或京城近郊，當無問題，但唐之外官往

往離鄉赴任，中國土地又遠比日本遼闊，官員於假期

中能否真正返鄉，則未可知。相對而言，日本令在此

修改作「外官不在此限」，可能較合情理。 
 從中日的比較中，可看出唐代官員的公假日名目多

樣且寬鬆，日本古代史上的律令官人，休憩的時間較

其他身份階層的人民為多。宋代官員假期較唐代官員

為少，但由於補充甚多為期三天的節假，所以一年之

中的假期也接近全年的三分之一。可見宋代皇權雖然

有所提升，對個人的控制也加強，但相對的在其他方

面給予實質的優待，唯休假是否等於休務，必須視當

時的詔勑規範。 
 唐令與日本令的傳承關係，以及中日節日相通的部

分，都證明東亞文化圈的存在。由唐到宋，民俗節日

性質上並沒有出現改變重大到如同革命性的變化，假

期則是拿掉不再適合宋代現狀的法條。節日條的內容

變化，與其採用有猛暴感的「唐宋變『革』」之說，或

許以「唐宋變『遷』」來形容，更能貼近假寧制度及節

日相關規範在歷史中逐漸演變的實況。 
 古代皇權體制下，曆法由國家頒布，時間由國家規

畫，官員能夠休假或放假，屬於皇帝或國家的賞賜，

國家控制了官員能否休假的權力，亦即掌控了官員個

人活動自由與時間分配。官員特定日子裡的休務，以

及因私人因素請假，代表了公務的停止，而國家訂定

的節日、休務日與相關規範，對與官員往來的各階層

官民，甚至犯人、官戶、奴婢，以及社會上之經濟活

動均有影響，故個人淺見認為節日例假、官員事假影

響的層面，遠超出《假寧令》所規範的官員階層。 
 至於節日如何成立，進而成為令文一部分、在當代

人心中佔何等地位，以及節日休假表可以做何種進一

步的運用，使之成為官方行事曆，則待日後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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